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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特许经营权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农开发公司”）全资

子公司新农发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农发公司”）与第一师阿拉

尔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于 2019 年 3 月签订《阿拉尔湿地生态恢复及景观提

升特许经营协议》，该项目于 2019年 4月 4 日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，具体详见 2019 年 3月 20日、2019年 4月 8日、2019 年 4 月 13日 《上

海证券报》 、 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相关

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19-021、2019-034、 2019-036）。 

由于疫情原因，二期景观工程暂未施工，根据双方签订的《特许经营权补充

协议》延期建设，《特许经营权补充协议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补充协议增加内容：将特许经营权协议中“十七条  项目进度计划...

如果出现下列情况，进度计划日期的最后期限将延长或修改...（d）由乙方的违

约而造成甲方的延误。”后增加（e）项，具体增加为“（e）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

约定对项目进度计划、进度计划日期的期限补充修改变更的，以双方签订补充协

议约定的内容为准。” 

二、补充协议修改变更内容：将特许经营权协议中“十七条  项目进度计

划...生态修复工程截止上 2019年年底；景观提升改造进度：2019-2022年完成

景观提升投资，包括景观提升项目的主要内容，使景区具备营业条件；2023-2025

年继续完善，该时间段完成景观提升，具体建设内容详见《景观提升规划方案》

投资估算表。”修改为“十七条  项目进度计划...生态修复工程截止上 2019

年年底；景观提升改造进度 2023-2025年完成景观提升投资，包括景观提升项目

的主要内容，使景区具备营业条件；2026-2027 年继续完善，该时间段完成景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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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，具体建设内容详见《景观提升规划方案》投资估算表。” 

特此公告。   

 

 

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16日 


